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喀麦市监处罚〔2026〕35 号

当事人：依**

经营场所（住址）：新疆麦盖提县*********

身份证件号码：653127********

联系电话：155********

2026 年 02 月 12 日，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
根据麦盖提镇团结社区警务室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，到麦盖

提镇团结社区警务室核查线索时，现场扣押当事人从拼多多

平台上购进准备销售的普瑞巴林胶囊 11 板（规格：150mg,32

粒/盒，8 粒/板，国药准字 H20203041，有效期至：2028 年

11 月 21 日）。当事人承认未办理药品销售有关的营业执照、

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，未向喀什地区注册许可窗口和新疆

政务服务平台提交药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。

经查实，经查询注册许可和行政审批系统得知当事人未

办理营业执照、未向喀什地区注册许可窗口和新疆政务服务

平台提交药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。当事人于 2026 年 01 月

初购进普瑞巴林胶囊共 10 盒（4 板/盒，40 板），购进价 20

元/盒，销售价 15 元/板，其中 15 板自己服用，14 板销售，

剩余 11 板被执法人员扣押。销售情况如下：1、2026 年 01

月向阿**销售 8 板，销售价 15 元/板，共计 120 元，微信支

付；2、2026 年 01 月向阿**销售 3 板，销售价 15 元/板，共

计 45 元，现金支付；3、2026 年 02 月 09 日向安**销售 3 板，

销售价 15 元/板，共计 45 元，现金支付，以上销售的普瑞巴

林胶囊共计 14 板，产生违法所得为 210 元，货值金额共计



375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依**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；

2、对当事人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和《询问笔录》各一

份，证明依**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事实及经过；

3、现场照片 1 张，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，对证人制

作的《现场笔录》3 份，当事人销售药品收款微信转账记录

截图 4 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药品的违法事实及过程；

4、实施强制措施决定书及送达回证、财物清单各 1 份，

证明执法人员已对涉案药品进行查封扣押。

2026 年 02 月 26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喀麦市监罚告〔2026〕35 号），当事人于 2026 年

03 月 03 日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申辩理由：1、因为我

的文化水平低，法律意识淡薄,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，案发后

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，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后果的

严重性，为此我很惭愧，以后也会引以为戒，保证不会再犯

这样的错误。2、我家有 6 口人，分别是我，妻子和四个女

儿，其中三个孩子在上学，妻子是零散务工人员，家里的开

支比较大，生活有困难。3、为了维持生活，从抖音平台贷

款了 2 万元，目前剩余总额 1.6 万余元，还款压力大。本局

对当事人的陈述理由采纳了第 1、2 项，并进行调查核实，

申辩内容属实，理由充分。

于 2026 年 03 月 26 日，我局案审委员会召开集体讨论会

研究决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减轻处罚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销售药品的行

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



款“从事药品批发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从

事药品零售活动，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。无药品经营许可

证的，不得经营药品”的规定，已构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

证经营药品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“未

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

可证生产、销售药品的，责令关闭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

药品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（包括已售出

和未售出的药品，下同）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

罚款，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”之规定，决

定对当事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的违法行为作

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待销售的“普瑞巴林胶囊”11 板（详见财物清

单〔2026〕0212-01 号）；

2、没收违法所得 210 元；

3、处以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，以上罚没款合并执行，

处以 10210 元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规定，你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麦盖提县工商银行（户名：麦盖提县财政局国库

股，账号：301234********）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(一)项和第（四）

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

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



出罚款的数额，同时本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麦盖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麦盖

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

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6年03月27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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